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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 13:30 時至 14:00 

地點：致宏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戴文雄代理校長                                                 紀錄：周嵐瑩 

出(列)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詳如簽到表(附件一)。 

 

壹、主席致詞 

一. 本學期教學環境、學生組成及校園生態有別以往，這對行政和學術單位如何有效運作深具挑

戰。然，目前已是開學第六週，我們看到校園裡的學習氛圍和生態已趨於穩定，這都要感謝

同仁們的努力與付出。 

二. 召開本次會議主要是因為組織調整後許多單位的組織規程需要修正名稱，因此希望透過本校

最高層級的校務會議，討論授權各單位依最新組織規程之規定逕行修改法規之單位名稱。 

貳、提案討論： 

一.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附件二，頁 5)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本校 107 學年度起為因應校務發展並有效整合行政資源，進行組織精實，部分單位因組織精

實或更名，提請法規修正案，請審議。提案單位：秘書室 (附件三，頁 11) 

決議:照案通過，請所有因這次組織調整而須針對法規修正組織名稱之單位進行核實修正，

並於法規修正歷程明列「經此次會議修正後通過」之紀錄。 

三. 本校「擬聘任教育與設計學院教育研究所戴文雄為講座教授」乙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人事室(附件四，頁 12) 

決議:本案因涉及主席本人之討論議題，由張簡溪俊副校長擔任臨時主席。經討論後，採共

識決方式進行表決，通過該聘任案。 

 

參、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107 年 10 月 24 日，1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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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提案日期：民國107年10月24日 

 

編號 第一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原條文內容已不合時宜，為符現況及實際需求，擬修訂此辦法。 

二、 本案業經 107 年 08 年 27 日(一)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法規

委員會修正通過。 

辦法 如附件所示。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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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1 

（請依下例註明法規訂定及修正沿革） 

96年 6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3月 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7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0年 9月 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6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年 月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法規名稱 法規現行名稱 說明 

同原辦法 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

究人員積極爭取研究計畫，從

事學術研究，提高本校學術研

究風氣，特訂定「台灣首府大

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

員積極爭取研究計畫，從事學

術研究，提高本校學術研究風

氣，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研

究計畫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格式修正 

第二條 凡以本校名義申請及獲得該學

年度科技部計畫、教育部或其

他政府相關單位專題研究計

畫、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

其研究方向符合系所發展或特

色且核定管理費金額新台幣貳

萬元以上者(含)，得依本辦法

申請獎勵。欲辦理獎勵申請

者，於受理申請期間需具備本

校在職資格。但委託分析案不

得申請獎勵予補助。 

第二條 以本校名義申請及獲得該學年

度科技部計畫、教育部或其他

政府相關單位專題研究計畫、

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其研

究方向符合系所發展或特色且

核定管理費金額新台幣貳萬元

以上者(含)，得依本辦法獎

勵。但委託分析案不予補助。 

文字修正 

法

規

會

後

修

正

第三條  

獎勵項目如下： 

一、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政府相

關單位專題研究計畫、公民營機構

之產學合作，且核定通過予以補助

者，每案發給獎勵經費最高新台幣

壹萬參仟元整；獎勵件數同年度同

第三條  

獎勵項目如下： 

一、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政府相關單

位專題研究計畫、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

作，且核定通過予以補助者，每案發給

獎勵經費新台幣壹萬參仟元整；獎勵件

數同年度同一人最多以兩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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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 

一人最多以兩件為限。 

二、多年期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前

一學年以本校名義獲得研究計畫並

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已執行完畢順利

結案者，本學期申請多年期研究計

畫核定通過予以補助者，每案每年

發給獎勵經費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

至計畫結案（計畫主持人需分年提

出申請）。但不得與本條第一款重

複申請。 

三、整合型計畫：由本校專任教師

及研究人員，或邀集其他學校專任

教師及研究人員，共同組成之研究

群或研究團隊者(其中本校參與之

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至少需為三

人，並包含兩個以上不同分項子計

畫之研究計畫)，得依本辦法申請經

費獎勵每案計畫發給獎勵經費最高

新台幣貳萬元整為限。但不得與本

條第一及第二款重複申請。 

 

二、多年期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前一學

年以本校名義獲得研究計畫並擔任計

畫主持人且已執行完畢順利結案者，本

學期申請多年期研究計畫核定通過予

以補助者，每案每年發給獎勵經費新台

幣貳萬元整至計畫結案（計畫主持人需

分年提出申請）。但不得與本條第一款

重複申請。 

三、整合型計畫：由本校專任教師及研

究人員，或邀集其他學校專任教師及研

究人員，共同組成之研究群或研究團隊

者(其中本校參與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

員至少需為三人，並包含兩個以上不同

分項子計畫之研究計畫)，得依本辦法

申請經費獎勵每案計畫發給獎勵經費

新台幣貳萬元整為限。但不得與本條第

一及第二款重複申請。 

 

第四條 前條之獎勵項目，均得依本校

「接受各機關委託專案產學合

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注

意事項運用要點」第三條辦理。 

第四條 前條之獎勵項目，均得依本校

「接受各機關委託專案行政管

理費及結餘款注意事項」第三

條辦理。 

文字修正 

第五條 符合獎勵條件者，須備妥下列

資料向研發處學術組申請： 

一、本校「研究計畫案獎勵申請表」一

份。 

二、本校「教師發表學術著作及研究計

畫獎勵符合系所發展特色審核表」一

份。 

三、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公私立機關

相關審查通過相關證明文件一份，產學

合作含簽約證明文件。 

四、於本校「研發系統」電子平臺登錄

完成之資料一份。 

第五條 符合獎勵條件者，備妥下列資

料向研發處學術組申請： 

一、本校「研究計畫案獎勵申請表」一

份。 

二、本校「教師發表學術著作及研究計

畫獎勵符合系所發展特色審核表」一

份。 

三、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公私立機關

相關審查通過相關證明文件一份，產學

合作含簽約證明文件。 

四、於本校「研發系統」電子平臺登錄

完成之資料一份。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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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會

後

修

正

版

本 

第六條  

獎勵案件之申請，採統一申請方式

處理，每年 8 月 1日至 9月 15 日間

八月至九月底前由研發處學術組統

一受理前一學年度之教師研究計畫

獎勵申請案。 
第六條 獎勵案件之申請，採統一申請

方式處理，每年九月底前由研

發處學術組統一受理前一學年

度之教師研究計畫獎勵申請

案。 

文字修正 

原

提

案

版

本 

第六條  

獎勵案件之申請，採統一申請方式

處理，每年八月至九月底前由研發

處學術組統一受理前一學年度之教

師研究計畫獎勵申請案。 

第七條 若學年度獎勵金不足時，得由

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召開會議調

整獎勵金額。 

第七條 若學年度獎勵金不足時得調整

獎勵金額。 

文字修正 

 (以下請檢附現行法規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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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法規原文) 
96年 6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3月 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7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0年 9月 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6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年 月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積極爭取研究計畫，從事學術

研究，提高本校學術研究風氣，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以本校名義申請及獲得該學年度科技部計畫、教育部或其他政府相關單位專題研究計畫、公

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其研究方向符合系所發展或特色且核定管理費金額新台幣貳萬元以上

者(含)，得依本辦法獎勵。但委託分析案不予補助。 

第三條 獎勵項目如下： 

一、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政府相關單位專題研究計畫、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且核定通

過予以補助者，每案發給獎勵經費新台幣壹萬參仟元整；獎勵件數同年度同一人最多以兩件

為限。 

二、多年期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前一學年以本校名義獲得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已執

行完畢順利結案者，本學期申請多年期研究計畫核定通過予以補助者，每案每年發給獎勵經

費新台幣貳萬元整至計畫結案（計畫主持人需分年提出申請）。但不得與本條第一款重複申

請。 

三、整合型計畫：由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或邀集其他學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共同

組成之研究群或研究團隊者(其中本校參與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至少需為三人，並包含兩個

以上不同分項子計畫之研究計畫)，得依本辦法申請經費獎勵每案計畫發給獎勵經費新台幣貳

萬元整為限。但不得與本條第一及第二款重複申請。 

第四條 前條之獎勵項目，均得依本校「接受各機關委託專案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注意事項」第三條

辦理。 

第五條 符合獎勵條件者，備妥下列資料向研發處學術組申請： 

一、本校「研究計畫案獎勵申請表」一份。 

二、本校「教師發表學術著作及研究計畫獎勵符合系所發展特色審核表」一份。 

三、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公私立機關相關審查通過相關證明文件一份，產學合作含簽約證

明文件。 

四、於本校「研發系統」電子平臺登錄完成之資料一份。 

第六條 獎勵案件之申請，採統一申請方式處理，每年九月底前由研發處學術組統一受理前一學年度

之教師研究計畫獎勵申請案。 

第七條 若學年度獎勵金不足時得調整獎勵金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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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修正後全文) 
96年 6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3月 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7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0年 9月 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6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0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積極爭取研究計畫，從事

學術研究，提高本校學術研究風氣，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研究計畫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凡以本校名義申請及獲得該學年度科技部計畫、教育部或其他政府相關單位專題研究計畫、

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其研究方向符合系所發展或特色，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欲辦理獎

勵申請者，於受理申請期間需具備本校在職資格。但委託分析案不得申請獎勵。 

第三條 獎勵項目如下： 

一、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政府相關單位專題研究計畫、公民營機構之產學合作，且核定通

過予以補助者，每案發給獎勵經費最高新台幣壹萬參仟元整；獎勵件數同年度同一人最多以

兩件為限。 

二、多年期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前一學年以本校名義獲得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已執

行完畢順利結案者，本學期申請多年期研究計畫核定通過予以補助者，每案每年發給獎勵經

費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至計畫結案（計畫主持人需分年提出申請）。但不得與本條第一款重

複申請。 

三、整合型計畫：由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或邀集其他學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共同

組成之研究群或研究團隊者(其中本校參與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至少需為三人，並包含兩個

以上不同分項子計畫之研究計畫)，得依本辦法申請經費獎勵每案計畫發給獎勵經費最高新台

幣貳萬元整為限。但不得與本條第一及第二款重複申請。 

第四條 前條之獎勵項目，均得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運用要點」辦理。 

第五條 符合獎勵條件者，須備妥下列資料向研發處學術組申請： 

一、本校「研究計畫案獎勵申請表」一份。 

二、本校「教師發表學術著作及研究計畫獎勵符合系所發展特色審核表」一份。 

三、科技部、教育部或其他公私立機關相關審查通過相關證明文件一份，產學合作含簽約證

明文件。 

四、於本校「研發系統」電子平臺登錄完成之資料一份。 

第六條 獎勵案件之申請，採統一申請方式處理，每年8月1日至9月15日間由研發處學術組統一受理前

一學年度之教師研究計畫獎勵申請案。 

第七條 若學年度獎勵金不足時，得由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召開會議調整獎勵金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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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秘書室 提案日期：民國107年10月24日 

 

編號 第二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107學年度起為因應校務發展並有效整合行政資源，進行組織

精實，部分單位因組織精實或更名，提請法規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本校「組織規程」經教育部 107 年 8 月 23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133790 號函核定修訂。爰此本案通過後，由各單位依組織規程

逕行修改法規之單位名稱。 

辦法 如附件所示。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請所有因這次組織調整而須針對法規修正組織名稱之單位

進行核實修正，並於法規修正歷程明列「經此次會議修正後通過」之

紀錄。 

備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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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人事室     提案日期：民國107年10月24日 

 

編號 第三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擬聘任教育與設計學院教育研究所戴文雄為講座教授」乙

案，提請審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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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本校教育與設計學院教育研究所戴文雄副教授自 91年 8月到職，

99年 2月取得副教授證書。自 96年兼任工業管理學系系主任、99年

起擔任教務長迄今、101年起擔任副校長迄今，並至 107年 8月代理校

長職務，其擔任行政職務逾 10年，對於校務治理及協助學校推動校務

發展具有重要貢獻。 

二、 查台灣首府大學專(兼)任講座教授聘任辦法第二條規定，「專(兼)

任講座教授之聘任資格為年齡在七十歲以下，身體健康，並具下列條

件之一者：一、曾獲教育部學術講座，或曾任國家講座者。二、曾獲

國科會傑出獎或特約研究員者。三、曾獲校內外重要學術獎勵者。四、

在學術上或專業領域上有特殊表現或聲望卓著者。五、教學或研究，

績效卓著；或曾擔（兼）任行政主管，能協助本校，對校務發展傳授

成功之經營管理經驗者。六、對本校校務發展，著有重大貢獻者。」；

第三條規定「專(兼)任講座教授之延聘，毋須經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查，得由校長，視實際需要，依前條規定，發給專(兼)任講座教

授聘書聘任，並提報董事會備查。聘期為一次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三、 因本案之聘任對象為戴校長本人，為同時兼顧體制與合宜性，經

裁示「送交本校近期召開之校務會議進行審議，並以校務會議討論的

決議結果做為本聘任案是否同意之依據」。 

四、 本案符合前述辦法第二條第五款及第六款之規定，提交本會審議

通過後，提報董事會備查。 

五、 講座教授起聘日期，擬自通過之日期生效。 

辦法 如附件所示。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本案因涉及主席本人之討論議題，由張簡溪俊副校長擔任臨時主席。

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方式進行表決，通過該聘任案。 

備考  

 


